附件1：
2016年暑期社会实践表彰名额分配表
	单  位
	在校学生人数
	先进个人
	积极分子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1642
	16
	82

	食品工程系
	563
	6
	28

	药学院
	1573
	16
	79

	园林系
	891
	9
	45

	化学与环境工程系
	488
	5
	24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
	1341
	13
	67

	管理学院
	2892
	29
	145

	外国语学院
	370
	4
	19

	艺术系
	668
	7
	33

	体育系
	380
	4
	19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1318
	13
	66

	建筑工程学院
	2117
	21
	106

	总  计
	14243
	143
	713


备注：标兵共表彰10人，在各院（系）推荐候选人中经公开答辩评审产生，最终未当选的标兵候选人自动获评为先进个人，总计143人中未包含4名落选标兵的候选人，实际先进个人147人。
附件2：
2016年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暑期社会实践评优申报汇总表
 签章：             
	学院（系）
	

	奖项
	优秀团队
	实践标兵
	优秀指导教师
	先进个人
	积极分子

	数量
	
	
	
	
	

	优秀团队
（团队名称、负责人、联系方式）
	

	实践标兵
（题目、姓名、联系方式）
	

	优秀指导
教师
（姓名）
	

	先进个人
（姓名）
	

	积极分子
（姓名）
	


附件3：
2016年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暑期社会实践优秀组织单位申报表
	院系（组织）
	
	志愿队数
	
	参与总人数
	

	媒体报道情况
	地方媒体
	县级媒体
	市级媒体
	省级媒体
	国家级媒体

	
	
	
	
	
	

	实践成果情况（份数）
	社会实践总结报告
	社会实践宣传报告

	
	
	

	会议举办情况（场次）
	宣讲会
	安全教育会
	各类培训讲座
	成果交流会

	
	
	
	
	

	主要
事迹

	

	申报
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2016年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申报表
	团队名称
	
	所属院系
	

	学生人数
	
	领    队
	

	联系电话
	
	指导教师
	

	实践地点
	
	实践时间
	

	新闻稿数量与级别
	

	主要事迹

	

	申报单位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2016年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称职务
	

	邮    箱
	
	联系电话
	

	所属院系单位
	

	指导社会实践队名称
	

	主要事迹

	

	申报
单位
推荐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2016年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申报表
	院系（组织）
	
	团队名称
	

	姓       名
	
	政治面貌
	

	学       号
	
	民    族
	

	邮       箱
	
	联系方式
	

	个人实践简介

	

	申报
单位
推荐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7：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社会实践成绩评定标准
根据《2015—2016学年度暑期综合实践活动实施方案》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具体情况，特制定我校社会实践学分评定标准，社会实践总成绩为130分，其中，社会实践相关材料撰写内容及形式占100分，材料所具备价值和效果额外计附加分30分，具体标准及分值如下：
一、按照《2015—2016学年度暑期综合实践活动实施方案》文件要求，按时完成“四个一工程”，认真填写《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记录表》，表格内各栏目按规定由相关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章。（注：到企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必须加盖企业公章；其余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若无法提供单位证明的，必须提供图片、媒体报道等相关证明材料）。（各10分）
二、认真开展实践调研实践活动。学习视听类项目需明确学习项目名称及做好视听计划安排；调研类实践活动按照“明确课题→调查研究→整理资料→得出结论”这一流程记载活动日记（日记总数不得少于七篇，每篇字数不少于150字）。（各20分）
三、认真撰写学习心得或调查报告，格式正确并具有一定质量。（调研报告及非调研报告各70分）
（一）学习心得、随笔等非调研报告类实践材料要求：
1.学习心得内容需真实有效、杜绝抄袭；（20分）
2.有与学习内容相符的标题；（10分）
3.学习心得用词得当，无明显病句，无漏、错字等错误；字数不少于1500字；（15分）
4.具备可读性及一定的文学或实用价值。（25分）
（二）调研报告要求
1.有与学习或报告内容相符的标题；有介绍调查研究的范围、内容、方法、主要目的和意义的前言；报告总字数不得少于1500字；（10分）
2.调查报告基本格式正确，允许在不脱离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适当变换格式。具体格式要求，题目名称：二号字体，宋体加粗、居中；正文：四号字体、仿宋体、首行缩进2个字符，行距为单倍行距；小标题：四号字体、黑体；图片（图表）：居中、注释文字：五号字体、黑体；（10分）
3.切合本次社会实践的主题，观点鲜明，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针对性；（10分）
4.要求报告内容翔实，不弄虚作假。同一个团队中不得出现雷同的报告。若有引用资料，必须注明引用的材料的出处；（10分）
5.语言切实、准确、简洁、流畅，能够清晰地阐述某一社会现象或科研课题，针对课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10分）
6.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在分析过程中要运用一定的论证方法，内容中可包含数据和案例；（10分）
7.结尾提出自己的看法及解决问题的建议或意见，以引起社会的重视，或供有关部门参考。（10分）
四、附加分（共30分）
（一）有较高价值的调查研究成果(论文、发明成果或新闻发现)，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0分）
（二）得到实践单位的高度赞许，在地区级以上报刊杂志报道其相关先进事迹或刊登其实践成果。（10分）
（三）有开展实践活动的现场图片和光盘作为报告附件上缴，真实记录并能反映社会实践的开展效果；或有实践活动产生的实物或模型。（10分）
    各院（系）、相关项目责任部门需据此标准严格评审，并根据总得分折合综合素质得分，由教务处予审核并进行电脑录入。其中总分超过90分为优秀，记综合素质学分3分；70-89分者为合格，记综合素质学分2分；低于70分者和凡有抄袭、弄虚作假等不正当行为的，一律以不合格处理，无综合素质得分。
